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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7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香港中區 

昃臣道8號 

立法會大樓 

政府帳目委員會秘書 

 (經辦人︰徐偉誠先生) 

 

 

徐先生︰ 

 

 

政府帳目委員會第四十一號報告書的跟進工作 

土瓜灣街巿地庫 

  

 2006年1月11日來信收悉。 

 2004年 1月 8日，食物環境生署、財經事務及庫務局、建築署及政

府產業署(本署)舉行會議，討論事項之一，是如何善用土瓜灣街巿的空置

地庫。會上贊成該空置的地庫或不適宜作辦公室用途，並同意由本署聯絡

其他部門(例如香港海關(海關)、康樂及文化事務署(康文署))，查詢是否

有意使用該空置的樓層作貯物用途。 

 會後，本署已把該地方列入每季供各局／部門傳閱的可分配地方一覽

表，但未有接獲部門提出使用該地方的申請。與此同時，本署於2004年1

月邀請三個部門，包括海關、康文署及郵政署，考慮使用土瓜灣街巿的地

庫作貯物用途。然而，該三個部門經實地視察後，均拒絕了本署的提議。

有關部門及建築署提出的意見載於附錄 A。從有關部門的意見看到，特別

是建築署的意見，該地庫不適宜用作辦公室或貯存可被污水破壞的物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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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外，該地庫位於公眾街巿樓下，並設有大量排水渠，而且該地庫的用途

也因樓底高度有限、生環境未如理想和沒有升降機而受到限制。 

 自政府帳目委員會的報告書於 2004年 2月公布後，本署共編配 127項

政府部門所申請的地方。有關申請的摘要及分配地方詳情載於附錄 B。該

地庫已列入定期傳閱的可分配地方一覽表，但本署未有接獲任何部門提出

使用該地庫的申請。在處理有關部門的申請時，本署已參考以上第 3段所

述的理由，以評估該地庫能否符合部門所需。 

 

政府產業署署長        

(林健夏

 

代行 ) 

 

2006年 1 月 20 日 

 

副本送︰ 審計署署長 

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

 建築署署長 

 食物環境生署署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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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錄A 

土瓜灣街市地庫 

用戶部門對有關用途的意見摘要 

日期 部門 意見 

3.2.2004 香港海關 沒有接獲使用該空置地方的申請。 

3.3.2004 康樂及文化

事務署 

不會考慮使用該空置地方，原因是： 

a)  不能完全杜絕鼠患；而且倘影片貯藏庫設於街市大

廈內，鼠患會嚴重危害電影資料館的珍貴藏品；以

及 

b) 影片貯藏庫對空氣質素及相對濕度的要求極高。 

9.3.2004 郵政署 該處所不適用的原因是： 

a)  有多處沙井及排水渠； 

b)  樓底高度只得2.1米，就郵件派遞而言並不足夠； 

c)  沒有指定停車位和貨物裝卸台； 

d)  沒有空調裝置；以及 

e)  載貨升降機不接達該處所。 

12.3.2004 建築署 把現時的地庫改為附連辦公室的貯存區，在技術上是

可行的。 

 

然而，由於街市的狀況，地庫範圍內難免設有多條排

水管道，因此可能會有污水滲漏的危險。 

 

即使妥善保養排水系統，也可能有外在原因(例如街市

廢物堵塞排水渠，導致地下的濕貨街市範圍水浸)令排

水系統不勝負荷，並引致滲漏。 

 

清理淤塞管道的工作，很多時會在該地庫範圍內的排

水管道通管孔進行。 








